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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產業 VOCs 排放係數之建立與研究 

葉志高* 

 

摘  要 

高科技產業中之半導體及光電業已發展成為國內之特性產業，且因供應鏈垂直

整合所產生群聚效應有著較大的環境負荷，因此，不論是廠內物料管理人員及環保

管制機關(執法者)，皆值得投入相當之經費及人力，以瞭解並掌握高科技產業之空

氣污染物排放特性。由於 VOCs 具逸散特性，故其排放量之計算，有別於硫氧化物

(SOx)、氮氧化物(NOx)等空氣污染物，尤其是排放係數之建置，較具相當程度之困

難度及挑戰性。本文係針對高科技產業之製程、污染源及空氣污染物排放特性、以

及 VOCs 排放量計算方式，進行概述，藉以統整高科技產業 VOCs 排放係數之建立

方式，以供各界作為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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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高科技產業為現階段國家工業發展重心，再加上工業區高科技產業之群聚現

象，對於環境造成相當大之區域負荷。此外，高科技產業在製造過程中為確保品質，

經常使用大量易揮發性的有機溶劑清洗，其衍生的揮發性有機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可能經由逸散或排放管道進入大氣環境中。  

由環保署歷年的空氣品質監測資料顯示，VOCs 及 NOx 等臭氣前驅物質，經

光化反應所產生的臭氧，有逐漸取代懸浮微粒，成為使空氣品質不良(空氣污染指

數(PSI)大於 100)之指標污染物的趨勢(如圖 1)。因此，加強管制 VOCs 排放係為改

善空氣品質的當務之急。環保署在過去幾年陸續研訂各行業別排放標準，以管制

VOCs 排放，在各行業別排放標準陸續公告實施後，民眾所期望空氣品質改善的目

標正逐漸達成；而業者對於低成本、高效率廢氣處理技術之需求則日益迫切。  

 

 

 
圖 1  民國 88~98 年 PSI 大於 100 之指標污染物分佈圖  

 

本文係針對半導體業及光電業等高科技產業之 VOCs 製程特性、空氣污染物排

放特性進行分析，進一步探究高科技產業 VOCs 排放係數之建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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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科技產業製程概述  

2.1 半導體業  

半導體業之上游是以生產晶圓或晶片為主，所謂晶圓製造程序，是以多結晶矽

為主原料，經裝填、拉晶、切段、晶棒貼付、切片、研磨及熱處理後，形成矽晶圓

(片)產品；中游部分是以代工處理為主，即積體電路製造程序，是以前述矽晶圓(片)

為原料物質，經擴散、離子植入、黃光顯影、蝕刻、薄膜生成及研磨後而製成積體

電路；而下游部分則是進行積體電路的封裝，亦即晶圓包裝程序，是將積體電路與

導線架等組構物件，經過貼片、割片、上片、焊線、封膠、模壓、印字、除渣(結)、

電鍍及去邊(腳)等處理後，而製成積體電路電子組件。  

依據台灣地區固定污染源製程分類，半導體產業製造類別共計有晶圓製造程

序、積體電路製造程序、晶圓包裝製造程序等三種，相當於半導體產業結構體系中

的晶圓製造廠、積體電路製造廠與封裝廠，此三種製造程序若以積體電路(integrated 

circuit，IC)之製造關聯而言，就如同前述之上游、中游與下游加工製造程序。  

2.2 光電業 

光電業主要產品為 STN/TN-LCD、TFT-LCD 等顯示器，目前以後者居多。雖

然液晶顯示器之原理及構造簡單，然而製作過程卻十分複雜。LCD 之形成是由許

多零件與材料所構成，主要零件及材料包括玻璃基板、ITO 導電膜、彩色濾光片、

配向膜、黏劑、液晶材料、偏光片等，並利用驅動 IC、PCB、背光板等模組零件組

裝完成。  

STN/TN-LCD 製程係將玻璃基板經清洗後，以無機氣體進行薄膜處理（沉積），

再使用有機溶劑、光阻液進行顯影，續加酸液作蝕刻，而成為基板中間產品，並經

有機溶劑或水洗淨、預烤、裁切、再清洗等作業，最後充填液晶、貼偏光片而進行

組裝測試。  

TFT-LCD 之製程較為複雜，與 STN/TN-LCD 最大不同之處在於清洗、成膜、

洗淨、光阻、曝光、顯影、蝕刻、去光阻及洗淨之過程須重複 7～8 次之多，與半

導體製程中於沉積、光罩、曝光、顯影、蝕刻須多次重複極為相似，另再加上一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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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濾光片製程與上述之陣列基板結合，而後進行組裝面板、裝填液晶及測試等作

業。TFT-LCD 製程中之空氣污染源與 STN/TN-LCD 相同，但其排放量較大。  

三、空氣污染源及排放特性  

3.1 半導體業  

半導體製造業不論在矽晶圓、積體電路製造，或是晶圓包裝，其生產製程相當

繁雜，製程中所使用之化學物質種類亦相當多，而這些化學物質或溶劑的使用是為

半導體生產之主要空氣污染源，也因此使得半導體製造空氣污染呈現量少、但種類

繁多之特性。  

前述三種半導體產業中，操作過程所產生的污染物種類，約略可區分為酸鹼性

氣體、揮發性有機物、毒性廢氣與可燃性廢氣等。由於製程產品係屬高科技製品，

微塵污染氣體的存在，皆有可能損傷產品或半成品，故操作過程所產生的各類廢氣

皆必需以密閉抽除或換氣的方式由排放管道排出。  

在三種半導體製程中，晶圓製造程序並不需要進入複雜而微細的處理階段，操

作過程又多以單純的物理性操作單元為主，故所排放的廢氣污染物質以酸、鹼廢氣

為主。  

在積體電路製造程序上，由於矽晶圓必須經過氧化、擴散、光阻、蝕刻及清洗

等一次以上的反覆性微細處理，且其所採用的處理液劑又相當繁多(包括酸鹼性液

體、揮發性有機液體與毒氣物質等)，因此，操作過程所排出的廢氣也較為多樣，

是半導體產業中，污染產生量較大的一個生產程序。由於製造過程中幾乎每個步驟

皆分別使用酸鹼物質、有機溶劑及毒性氣體，而各種物質經過反應後又形成種類頗

為複雜之產物，各製程不同使用的化學物質亦不相同，故所有製程幾乎都可能是空

氣污染源，且皆為連續排放。  

晶圓及積體電路製程中可能之污染源及其排放之污染物，可概略分為下列三

處：  

1.氧化擴散及化學蒸著沉積製程中所使用具有毒性、可燃性之氣體以及反應後所

生成之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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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蝕刻及清洗製程中所產生之酸鹼氣體。  

3.黃光室製程中所產生之有機溶劑氣體。  

至於在晶圓包裝程序上，主要是以構裝導線架等組件與後續清洗作業為主，不

似積體電路製造程序需要多種細微的處理步驟，因此其所產的廢氣污染量雖亦可劃

分為酸鹼廢氣與揮發性有機廢氣，但排放量並不大，可能之空氣污染源包括：電鍍

區產生之酸鹼廢氣、浸錫區產生之錫燻煙，以及清洗過程產生之酸氣與有機溶劑氣

體等三大類。  

3.2 光電業 

光電業之主要產品尚包含 STN/TN-LCD、TFT-LCD 與 OLED 等，不同產品其

製造流程、廢氣產生源及污染防制現況亦不盡相同。大體而言，LCD 製造程序主

要是利用玻璃基板，依其產品需求，經過不同次數「清洗、薄膜、光阻塗佈、曝光、

顯影、蝕刻、光阻剝離、洗淨」的程序，在依產品特性進行不同的後段加工處理，

製程中所排放之污染物主要如下： 

1.薄膜(沉積)製程之無機毒性廢氣排放(SiH4、PH3、NF3等)。  

2.光阻塗佈之 VOCs 廢氣排放(有機溶劑、光阻劑)。  

3.顯影製程之鹼氣(如 KOH)排放。  

4.蝕刻製程之酸氣(鹽酸、硝酸)排放。  

5.基板清洗之 VOCs 排放(有機溶劑 )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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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科技產業之空氣污染物排放種類  

行業別 製造程序 污染源 空氣污染物 

晶圓製造程序 清洗、切段、研磨與

熱處理 酸鹼廢氣(HF、HNO3、NH3) 

氧化、光罩、蝕刻、

擴散、清洗 
酸鹼廢氣(HF、HNO3、HCl、
H2SO4、H3PO4、NH3) 

光罩、蝕刻、清洗 揮發性有機物 
積體電路製造程序 

氧化、光罩、擴散 
無機毒性氣體(AsH3、PH3、

SiH4、B2H6、B4H10、SiF6、BF3、

Cl2等) 
電鍍、清洗 酸鹼廢氣(H2SO4) 

半導體業 

晶圓包裝程序 
清洗 揮發性有機物 

薄膜(沉積)製程 無機毒性氣體(SiH4、PH3、NF3

等) 

光阻塗佈 揮發性有機物(有機溶劑、光

阻劑) 
顯影製程 鹼氣(如 KOH) 
蝕刻製程 酸氣(HNO3、HCl) 

光電業 STN/TN-LCD 
TFT-LCD 

基版清洗 揮發性有機物(有機溶劑) 

資料來源：行政院環境保護署，2004 年。  

 

四、影響VOCs排放量之因素  

4.1 製程操作情形 
1.溶劑與空氣的接觸面積：在進行塗佈、清洗及其他相關作業時，於機台或溶劑

貯存上覆蓋，減少其與空氣之接觸面，可減少溶劑之揮發及逸散。  

2.製程改善：以毒性或揮發性較低的溶劑替代原使用溶劑，或改善製程操作方式，

亦可影響 VOCs 之產生量，例如：  

(1)將氧氣導入電漿中將光阻去除之乾式製程，取代原使用如 N-methyl 2 

pyrrolidone 去除光阻之濕式製程。  

(2)於封裝製程以  d-limonenefm 取代三氯乙烯，做為將松烯(tterpene)去除之溶劑。 



工業污染防治   第 109 期(July 2009) 99 

(3)在光阻、清洗及去光阻製程中，以 chlorofluorocarbons (CFCs) 及  1,1,1- 

trichloroethane (1,1,1-TCA)取代二甲苯(xylenes)及 1,2,4-trichlorobenzen，約可

減少 33%之使用量。  

(4)二甲苯(xylenes)於去除以 polyisoprene 或  ethylene glycol ether 為主成分之負光

阻使用量極大，在使用以  propylene glycol monomethyl ether acetate (PGMEA)

為主成分之正光阻後，亦大量降低二甲苯之使用量，而近年亦有使用  

negtive-tone I-line 光阻劑者，其亦可取代之。  

4.2 防制設備及操作成效 

防制設備包括集氣系統及處理設備，集氣效果及處理效率都將影響揮發性有機

物之排放量。  

高科技產業由於其潔淨環境及作業人員安全之特殊要求，故其排氣特性為風量

大，污染成分濃度低，亦造成達良好去除效率之困難度。國內半導體業處理 VOCs

廢氣常使用設備為沸石濃縮轉輪+焚化設備，而其較大的缺失為去光阻製程之廢氣

問題，因光阻劑多為分子量較大之有機物質，若將此製程廢氣直接導入沸石濃縮轉

輪，將導致轉輪阻塞而降低濃縮效率，因而，有部份業者將其分流導入處理酸鹼廢

氣之洗滌塔，因為光阻劑之水溶性極低，並無法以濕式洗滌去除，如此做法反而降

低洗滌塔處理酸鹼廢氣之效率；較正確之處理流程應為在廢氣進入沸石濃縮轉輪

前，先加裝預處理設備將高沸點之有機物去除，如此方能提高處理成效。  

五、VOCs排放量計算方法  

VOCs 排放量之計算方式包括監測、檢測及排放係數推估等方法，配合計算資

料之代表性、資料之取得性、國外資料之參考性及國內目前環境實際計算之可行

性，列出下列原則：  

5.1 連續自動監測 

高科技產業主要污染源之排放都由管道收集，且排放口末端有濃度監視裝置，

則依該項監測資料進行排放量之計算，其準確性高且計算作業簡單，惟 VOCs 具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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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特性，各 VOCs 污染源之收集情形將影響到管道排放之代表性，故需將污染源之

集氣罩收集效率納入考量。  

國內空氣污染管制現況規範光電業及半導體業者需裝設連續自動濃度監測

器，以計算處理效率或 VOCs 小時排放量，惟現行裝設之監測設施僅量測總碳氫化

合物(THC)及非甲烷碳氫化合物(NMHC)，故無法估算得 VOCs 單一物種之排放量，

但監測濃度資料完整，再將之乘上風量及甲烷分子量即可得排放量，為正確掌握排

放量最有效率之方法，而除濃度之外，配合法規排放標準，業者多已將監測濃度換

算成小時排放量，只要再乘上年總操作時數，即可得年排放量。  

5.2 檢測 

倘 VOCs 污染源之廢氣排放都由管道收集，並有定期檢測作業，則利用檢測資

料進行計算，亦為反應實際排放量之好方法，惟目前工廠污染源現況之收集情形普

遍不佳，使得檢測結果無法完整反映 VOCs 污染源之逸散情形。  

5.3 質量平衡  

質量平衡法是納入 VOCs 環境流佈之考量，其利用流入量應等於流出量之觀

念，掌握大氣中 VOCs 排放量，唯必須明確掌握各項 VOCs 變化情形，故計算相當

複雜。  

為求計算之精準性，美國多數要求工廠以質量平衡法計算 VOCs 排放量，但以

目前國內之環境仍有要求之困難，故未來應要求工廠逐步建立流佈紀錄作業，以協

助質量平衡計算。  

美國環保署建議優先用於推估半導體製造業揮發性有機物排放量之方法為質

量平衡法，排放量估算方式如下：  

Ex = ( Qin －  Qout ) × Cx 

其中，Ex：污染物 x 之總排放量(lb/hr) 

Qin：物料進入製程之流量(gal/hr) 

Qout：物料流出製程之流量(gal/hr) 

Cx：污染物 x 之濃度(lb/gal) 

光電業及半導體製造業產生 VOCs 之主要作業區皆為黃光區，包括光阻塗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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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影、去光阻及清洗等單元皆大量使用有機溶劑，清洗溶劑使用量之掌握並不困

難，然而光阻劑之成分為原料供應者之商業機密，供應時並不提供其成分組成，因

此並無法掌握其中有機溶劑含量百分比。 
上式中，「物料進入製程之流量」(Qin)，僅能掌握光阻劑用量、稀釋光阻劑溶

劑用量、去光阻劑用量、清洗溶劑用量，估算光阻劑中約含有 30%之溶劑，再將各

項加總。  

上式中，「物料流出製程之流量」(Qout)，其包括：回收使用或循環再利用之

量、廢水中之 VOCs 含量、廢水中之 VOCs 排放量及廢棄物中之 VOCs 含量均需列

入考量。  

目前環保署已公告「固定污染源揮發性有機物自廠係數 (含控制效率 )建置要

點」，供業者依自廠 VOCs 排放之實際情形，並納入質量平衡精神，建立單一製程

或全廠之 VOCs 排放係數，其計量公式係與前揭計量公式相同，惟須完整掌握單一

製程或全廠之 VOCs 原物料及污染源流佈情形，才能精確計算出 VOCs 排放量

(VOCs 排放係數)。目前環保署提供業者(單一公私場所)申請之自廠係數包括六項，

且需至少提出 3 組不同作業時間之 VOCs 檢測數據，據以申請(詳如表 2)。 

有關自廠係數之申請及審查作業流程，係採兩階段進行，第一階段為「自廠排

放係數建置方法」之審查，第二階段為「自廠排放係數建置結果合理性」之審查，

以避免造成業者檢測成本及時間之浪費。  

 

表 2  自廠係數申請項目  

項次 申請項目 檢測數據組數 
一 原(物)料中揮發性有機物含量係數 
二 集氣設備之集氣效率 
三 防制設備之處理效率 
四 自廠製程排放係數 
五 操作單元(含設備元件)排放係數 
六 其他 

變異係數需小於 20%：應提出 3 組不

同作業時間之檢測數值。 
若變異係數超過 20%：公私場所應自

行增加檢測組數至少達 5 組。 

資料來源：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固定污染源揮發性有機物自廠係數(含控制效率)
建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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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質量平衡+檢測法 

在無法明確執行質量平衡計算及檢測資料不具代表性之情況下，可以結合質量

平衡及檢測二種方法進行計算，排放管道排放量部份以檢測資料計算，逸散量部份

則依源頭 VOCs 排放量扣除管道收集及回收部分而得，總排量為兩者相加，修正檢

測資料之不確定性。  

5.5 排放係數法 

由於源頭 VOCs 排放量之掌握仍有部份困難，例如，某些物料 VOCs 成份含量

百分比無法得知，故業者仍有計算之困擾，可以採取假設方式仍以方法「質量平衡

＋檢測」方法估算，或是直接採用係數法，利用美國環保署公告之 FIRE 資料庫，

查詢製程適用之 VOCs 排放係數乘上活動強度及控制效率後，即可計算出 VOCs 排

放量，但因美國排放係數資料並不完全適用國內製程，有些行業目前仍無適合之對

應係數，故工廠可斟酌考量是否採用目前比對之係數進行計算，或是採用其他方法

取代。  

現行環保署已於 96 年 2 月 16 日公告 VOCs 排放係數，提供國內業者申報空污

費時之 VOCs 計量依據。環保署於制定前揭行業製程排放係數時，主要係結合過去

相關研究、美國環保署 FIER 資料庫(2002 年版)、國內 VOCs 排放量申報及許可核

發結果，經篩選統計分析整理而成，基於係數本土化之考量，係數之擇取係以經由

完整調查且兼具實際檢測之國內研究計畫結果優先篩選，總計初步彙整歸納之行業

製程排放係數包含 14 個行業別、196 個行業製程係數，本係數代表國內單一製程

「均化」後之 VOCs 排放情況。  

查現行環保署 96 年 2 月 16 日之公告 VOCs 排放係數內容，積體電路製造程序

(含光阻、顯影、蝕刻等作業者適用)為 2.240 公斤 /每平方公尺之產品生產量、晶圓

包裝程序為 5.922 公斤 /每公噸含揮發性有機物用量、液晶顯示器製造程序為 0.180 

公斤 /每平方公尺投入基版面積。  

鑑於前揭公告排放係數為一「均化」後之排放情形結果，並非全面適用於各廠

實際狀況，致部分工廠認為該公告排放係數有高估之虞，業者亦可依據空氣污染防

制費收費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提出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排放係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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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計算方式(亦即提出自廠係數)，據以計算廠內揮發性有機物實際排放量。  

目前國內對於 VOCs 排放量資料之掌握主要係透過排放量申報及許可排放量

申請兩種形式，由於現階段設置 VOCs 連續自動監測及應實施定期檢測之業者數量

有限，又質量平衡技術尚不純熟，因此申報之計算方式除非已受行業別法規管制對

象、應設置連續自動監測之規範對象或核定應定期檢測之固定污染源外，多數業者

仍以排放係數搭配相關參數自行假設為主要的計算方式，國內 VOCs 計算方法使用

及管制現況彙整如表 3 所示。VOCs 排放量計算方式優缺點比較彙整如表 4 所示。 

 

表 3  目前國內 VOCs 計算方法比較  

類別 採行比例 管制現況 

連續自動監測 少 
半導體及光電業要求一定規模以上者設置濃度監視器。 
前者設置規範未定，後者比照 CEMs 規定辦理。 

定期檢測 少 
光電業法規要求每半年檢測乙次。 
PU 合成皮、半導體法規每年檢測乙次。 
石化業設備元件每季檢測乙次，可依洩漏率調整檢測頻率。 

排放係數 多 

美國 FIRE 資料庫公告 VOCs 排放係數，惟該資料庫對於部

份國內行業、製程及污染源，可能無法適用。 
現行環保署已於 96 年 2 月 16 日公告 VOCs 排放係數，提供

國內業者申報空污費時之 VOCs 計量依據。 

質量平衡 少 

環保署已公告「固定污染源揮發性有機物自廠係數(含控制

效率)建置要點」，供業者依自廠 VOCs 排放之實際情形，

並納入質量平衡精神，建立單一製程或全廠之 VOCs 排放係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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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VOCs 排放量計算方式優缺點比較  

方法 優點 缺點 

自動監測法 可掌握即時資料 
行政成本低 

產業負擔成本大 
僅監測 THC 或 NMHC 時，無法測得單一物種排放量 
僅能掌握管道 VOCs 排放量 

檢測法 不需隨時測量排放量 
檢測費用昂貴 
小型產業設備無法使用此法 
僅能掌握管道 VOCs 排放量 

係數推估法 方法簡單 
成本最低 與實際排放量有所差異 

質量平衡法 取代監檢測技術 
符合實際排放量 

需對製程反應性確實掌握 
對於物化特性改變者不適用 

 

六、結   論  

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防制費將於 99 年 1 月 1 日起，改採依揮發性有機物實

際排放量徵收，前述介紹各種揮發性有機物排放量計算方式，期能提供業者參考及

早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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